泰兴市教育局文件
泰教发〔2017〕5号
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6-2017年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

2014年以来，教育部组织实施了“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对于汇聚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引导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教育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将继续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信息化教学推广活动，激发广大教师的教育智慧，不断生成和共享优质资源。各校要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按照2016-2017年度泰兴市“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方案(见附件)要求，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切实组织实施好2016-2017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确保教师参与率不低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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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2017年度泰兴市“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标
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组织引导教师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国家平台）“晒课”，确保教师参与率达90%以上，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全市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攀升。
二、活动内容
（一）组织网上晒课
各校要结合本校实际，组织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国家平台（http://1s1k.eduyun.cn/）或江苏基础教育云计算服务平台（http://be.jse.edu.cn/）登录，利用国家平台提供的“晒课”功能进行实名制网上晒课。
1.版本要求
“晒课”教材的版本为经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教材,以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度教学用书目录为准（教基二厅〔2016〕12号）。
2.晒课内容
教师所提交的网上晒课内容应包括：一堂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课堂教学的完整教学设计、所用课件及相关资源（或资源链接）、课堂实录（可选，拟参加教育部“优课”征集的为必选）和评测练习（可选）等。鼓励教师上传课堂实录，课堂实录（指教学过程视频）应展现课堂教学的完整过程（最低不少于30分钟），画面清晰。
晒课内容须符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的理念和要求，体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性质和特点的融合，注重展现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法、有效解决教育教学的重难点问题。
教师所提交的内容须为本人教学实践中所产生的内容，不得冒名顶替，杜绝抄袭，引用资料须注明出处和原作者。
3.晒课时间
为防止网络堵塞给教师传课带来不便，综合考虑各学段教师数量和晒课数量等因素，本年度晒课采取按学段分阶段传课的方式，具体安排如下：
高中：3月17日-5月31日
初中：3月17日-6月30日
小学4-6年级：4月1日-7月31日
小学1-3年级：5月1日-8月31日
（二）推荐遴选“优课”
教育主管部门将在网上晒课的基础上，邀请专家逐级开展评审推荐。
1.市、县级推荐。我市将组织相关专家从本地区在国家平台所晒的课例中遴选推荐县级“优课”，报泰州评审，截止时间为9月10日。在此基础上，泰州市教育局将对各市（区）推荐的“优课”进行遴选推荐报省。
为鼓励广泛参与，原则上每个年级每个学科每个版本每堂课推荐1个“优课”课例，同一教师原则上只推荐1堂“优课”。
2.部级遴选。教育部将组织专家对各省推荐的“优课”进行评审遴选。对于前两年度没有部级“优课”的节点优先考虑。遴选结果将在国家平台进行公示和公布。
（三）开展应用推广
各校要积极推广部级“优课”成果，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要将“优课”优秀案例纳入教师校本培训资源和教研活动，组织广大教师开展看“优课”学“优课”活动。

三、组织实施
各校要制订具体活动方案，精心组织，广泛动员，加强宣传。要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电教、教研等部门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要完善支持和激励政策，调动广大教师参与的积极性。要主动听取教师的意见，坚持自愿参与原则，认真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四、其他事项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国家平台联系电话：4008980910   QQ客服：4008980910

微信公众号：CN1s1k  客服邮箱：4008980910@b.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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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二维码
泰兴市“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联系人：吴利华，联系电话：8772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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